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文件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文件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

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中 國 民 生 銀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CHINA MINSHENG BANKING CORP., LTD.*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號：1988）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09(2)條作出。 

 

茲載列中國民生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及中國報章刊登《關於次級債

券資金募集完畢的公告》, 僅供參閱。 

 

 

特此公告 

 

中國民生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10年6月23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行執行董事為董文標、洪崎及梁玉堂；非執行董事為張宏偉、盧志強、劉永好、

王玉貴、陳建、黃晞、史玉柱、王航、王軍輝；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王聯章、王松奇、梁金泉、王

立華、秦榮生及韓建旻。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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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民生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次級債券資金募集完畢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

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性、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別及連帶責任。 

 

本公司在全國銀行間債券市場公開循環發行了總額為 58 億元人民幣的次級債券，本次

發行的次級債券期限為 10 年期，在本期債券發行滿五年之日起至到期日期間設定一次發行

人贖回權。本期債券全部為固定利率債券。 

至 2010 年 6 月 17 日，58 億元次級債券資金已全額劃入本公司賬戶，本次債券發行募

集完畢。根據有關規定，58 億元募集資金全部計入公司附屬資本。 

本公司發行次級債券的有關公告詳見 2010 年 5 月 29 日的《中國證券報》、《上海證券報》

和《證券時報》。 

 

特此公告 

 

 

  中國民生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10 年 6 月 23 日      


